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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布蘭堡的行為守則為所有員工訂立道德和法律框架，而公司的稅收政策與行為守則的原則一致，並且 適
用於布蘭堡的全球業務。 

布蘭堡承諾遵守稅法並與稅法機關建立開放及有建設性的關係。雖然稅法具有固有的複雜性，但布蘭 堡
致力於如實向適當的管轄區域繳納稅額、披露相關資訊，並爭取可能的稅收減免或稅收優惠，藉此來遵

守稅法。我們支持公司提高稅款和納稅流程的透明度以在公眾中樹立信任，並且已經採用澳洲稅務局的

自願稅務透明度準則。 

我們繳納的稅有公司所得稅、關稅、僱用稅和其他稅項。另外，我們徵收和繳納員工稅以及間接稅 （如
銷售稅和增值稅）。我們繳納和徵收的稅款對當地經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們的承諾基於以下的各項準則： 
 
1. 稅務風險管理和治理構架 

 
我們採用布蘭堡的風險管理框架，將其納入公司的內部控制流程。我們識別、評估和管理稅務風險並對

這些風險作出恰當的解釋。我們實施各項風險管理措施，包括對以下各種風險的控制： 

• 各種經營和交易風險，即對商業交易的稅務考慮、專業知識和判斷不足，以及對各項特別風險

的執行或管理不力，包括缺乏充分的文件來支持所採取的立場。控制此類風險的主要方法    包
括：按照已批核構架由關鍵職部門（包括集團稅收部）進行核准 

• 合規風險，即由納稅申報單逾期未交或填寫不準確所造成的風險。控制此類風險的主要方法  包
括：由中心數據庫監督納稅申報單的交存事宜，並聘用外部會計事務所編製或審核這些申  報單 

• 稅務會計風險，即相關會計標準所界定的重大財務錯誤陳述所造成的風險。控制此類風險的  主
要方法包括：為財務報表編制者提供稅收會計指示，由集團稅收部審核和核准各項重大稅項結

餘。 
• 外部和管理風險，即稅務職能的新法律和管理相關的風險。控制此類風險的主要方法包括：  確
保在全球始終如一地制定、使用和維持適當的政策和程序，並且保證全球稅務團隊有能力和經

驗準確地執行這些政策和程序。 

一旦發現重大的稅務問題和風險，將立即匯報給布蘭堡審計委員會和布蘭堡董事會。 
 
2. 布蘭堡可接受的稅務相關風險程度 

 
風險（包括稅收風險）的有效管理對布蘭堡的持續發展和成功極為重要。我們把風險的有效管理納為 業
務流程的一部分。布蘭堡已經設計和執行了多套內部控制系統和各種風險管理流程，包括與稅務風險有

關的系統和流程，並由公司董事會進行審核。 

內部治理程序通過以下方式影響風險的可接受程度： 

• 使用通用方法和一致的方式識別和分析各種風險問題（包括稅收），並對這些風險問題評級； 
• 把稅收問題風險容忍度視為決策的一個關鍵考慮；及 
• 要求公司高層人員或董事會按照核准流程根據風險程度和涉及到的後果嚴重性來核准交易。 

我們遵守相關稅收法律並努力把不確定性或爭議的風險減少到最低程度。對於重大的交易，我們尋求確

定性，例如在法律不確定或複雜的情況下，取得外部建議和法律意見，或與稅法機關達成協議。 
 
3. 稅收策略和規劃 

 
布蘭堡的行為守則規定所有的業務必須按照業務運營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法規進行。我們的稅收策略
和規劃支持我們的商業策略並反映在商業和經濟活動中。布蘭堡的相關權益關涉者（包括布蘭堡董   事
會、行政總裁、財政總監以及商業、法律、財政和會計職能部門）按照核准流程視風險程度和涉及到的

後果的嚴重性來確保交易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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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集團公司之間按照獨立和公平的原則、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轉讓定價規則交易。 

布蘭堡不會尋求透過缺乏業務目的之人為安排或避稅地區以進行避稅。 

4. 與稅務機關接洽 
 
我們致力和政府部門及財政機關建立和保持有建設性、基於信任和相互尊重的關係。布蘭堡遵守各國的

稅務法律，但是如果出現了任何差錯，布蘭堡會主動披露給稅務機關。   

我們盡可能配合財政機關解決爭議、盡早達成一致意見並最終獲得具有確定性的結果。 

如果出現重大爭議而我們無法和稅務機關達成一致意見，並且我們認為公司的立場是正確的，那麼我們

將就此事提出訴訟。 

我們會視乎情況直接或通過行業協會和其他類似協會參與到政府及其各個部門的稅法制定和實施。 

我們與稅務機關相處的方式被澳洲稅務局和英國稅務及海關總署評為低風險級別。 

5. 角色和責任 
 
下表概述布蘭堡集團內稅務風險管理之相關角色及責任： 

角色 責任 

布蘭堡董事會 
布蘭堡有限公司董事會負責制定集團的風險偏好以及其風險管理框架和

內部控制系統，包括稅收政策的批准。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履行其公司管治及監督責任，包括對集團重大 
風險（包括稅務風險）有效性之管理。 

財務總監 (CFO) 
財務總監負責管理布蘭堡的財務風險，包括稅務風險，以及向審計委 
員會和布蘭堡董事會報告相關風險。 

集團稅務副總裁 
集團稅務副總裁負責制定稅務政策和稅務風險管理框架，並且確保維持

恰當的流程和控制，並提供專家支援。 

區域稅務副總裁 
區域稅務副總裁及其團隊負責確保於區域層面上遵循稅務政策，維持 
稅務風險管理框架，並為區域業務部門提供專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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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財務控制人員 
區域財務控制人員負責在實體層面上，從處理交易到稅務通知的報告及

提交，遵循當地法律和稅務政策，並且在適當的情況下，取得外部顧問

和區域稅務副總裁的支援。 

 

6. 英國法律要求 
 
本文件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財政年度，根據 2016 年財務法案附錄 19 第 16 (2) 段發佈。 

7. 董事會批准 
 
本政策已於 2019 年 6 月 27 日經董事會批准。 

 


